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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一般行政、一般民政、戶政、社會行政、勞工行政、公職社會工作師、教育行政、人事行

政、法律廉政、財經廉政、農業行政 
科 目：行政法  

呂懷德老師 解題 

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题,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行政罰法第１條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受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時，適

用本法。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請分析第１條本文所謂「行政法」，是否

包括地方自治立法？第１條但書所謂「其他法律」，是否包括地方自治立法？（25 分） 

《考題難易》：★★(最多五顆星) 
《破題關鍵》：本題並不會太過困難，但涉及到基本概念的認識。除了法規範跟釋字的理解

外，要對法律優位、法律保留等基本概念，有充分的理解，會寫得更加完整 
《命中特區》：行政法 C，p4-5, 21. B1L35 
【擬答】 

行政罰法所稱之行政法上義務，包含以自治條例規定所規範者 

欲對行為人處以行政罰，須以其行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為前提。行政法義務之產生，除透

過形式意義之法律外，是否包含由地方自治團體之立法機關所訂定之自治條例，素有爭

議，而有下列之見解: 

否定說: 

本說認為，由於行政罰對於人民之權利義務影響重大，應以中央所制定之法律明文規定

為限，因此不得由地方立法機關以自治條例為規範。 
肯定說: 
本說認為，行政罰雖會對人民之權利義務產生影響，但並不採絕對法律保留，而除得由

立法授權行政機關以法規命令加以規範外，亦包含由地方自治團體以自治條例為之。釋

字第 806 號解釋亦認為，地方自治事項涉及對居民之限制時，雖亦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

用，惟得以經地方立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行政機關公布之自治條例予以規範。 
管見認為，上述見解應以肯定說為可採，首先，行政罰雖涉及人民之財產、營業自由等基

本權利限制，惟依釋字第 443 號解釋理由書之見解，並非為絕對法律保留事項。因此並非

僅得由法律進行規範。 

其次，我國除水平之權力分立外，尚包含中央與地方間之垂直權力分立，地方自治團體亦

享有一定之自治權限，得就其自治事項制定規範，並非所有事務皆屬應由中央立法並執行

之事項。 

因而，只要是屬於地方自治團體自治事項之事由，即應有由地方立法機關制定抽象規範予

以規範之權限。就此，行政罰法第 4 條關於處罰法定原則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

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即採取肯定自治條例得作為處罰依

據之見解；又地方制度法第 17 條規定，地方自治團體之居民有遵守自治法規之義務，進而

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第 2 項，亦允許地方自治團體以自治條例規定處以罰鍰或其他種類之行

政罰。足見地方自治立法，亦屬於行政罰法第 1條所稱之行政法上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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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罰法第 1條之其他法律，應限於形式意義之法律，而不包含地方自治立法 

行政罰法第 1 條規定，當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時，從其規定，一般認為，因此行政罰法應

屬於普通法之地位，若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時，基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法理，應優先適

用於特別法。 

惟上開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法理，係建立在當兩個法源位階相同，內容有所牴觸時，應優

先適用何者之判斷方式，若兩法源並非屬於同一位階，則應依法律優位原則，判斷適用的

優先順序。 

行政罰法為立法者三讀通過之形式意義法律，而地方自治團體所訂定之自治條例，則屬於

地方自治法規，兩者間之法位階，依地方制度法第 30 條第 1 項規定「自治條例與憲法、法

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可見，自治條例與法

律為不同之法位階，若兩者有所牴觸，應以法律為優先，因而縱使行政罰法第 1 條但書將

己定位為普通法，但僅於其他形式意義法律有特別規定時，始適用之。因此所謂之該條規

定所稱之其他法律，不包含地方自治之立法。 

 

二、依行政程序法「聽證」之規範設計，行政機關於作成行政處分前是否應先經聽證程序？並請

依司法院大法官之相關解釋，舉例說明在何種情形下，若法規未規定應舉辦聽證者，違背正

當法律程序之要求。（25 分） 

《考題難易》：★★ (最多五顆星) 

《破題關鍵》：本題涉及正當行政程序的理解，對於法條、釋字要有比較完整的理解，才能有

充分的篇幅。 
《命中特區》：行政法 B，p.228-232. B1K15 
【擬答】 

除有法規明文規定外，機關得依裁量決定是否舉行聽證 

聽證之功能 
聽證程序，屬於正式之行政程序，即透過此等嚴謹之程序，藉由雙方當事人之辯論、提

出證據，釐清事實與爭點，增加行政處分之正確性與提升人民對行政處分之信賴。因

此，聽證程序對於行政處分合法性之確保有所助益。 

不應全面舉行聽證  
雖然聽證程序具有上開優點，然而因其程序上之繁瑣，也會使機關增加作成處分之時間

及成本。依大法官釋字第 709 號解釋理由書之見解，認為立法者應依處分之內容與效

力、權利限制程度等之不同，規定應踐行之正當行政程序。因而並非所有行政處分之做

成，皆應經由聽證程序方得為之，而應視個案 

行政程序法之規定 
行政程序法，亦非要求所有行政處分皆須經聽證程序，依該法第 107 條規定:「行政機

關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舉行聽證︰一、法規明文規定應舉行聽證者。二、行政機

關認為有舉行聽證之必要者。」因此除非法規有明文規定應舉行聽證，否則機關在個案

中有相當之裁量空間，得決定是否舉行聽證。 

大法官認為應舉行聽證之解釋，包含釋字第 709、739、753 號解釋 

當法規未明文規定應舉辦聽證時，將使行政機關享有相當之裁量權限，決定是否舉行聽

證，但部分事務，對人民之權利影響重大，因此若法規並無規定系爭行政程序未有聽證之

要求時，將違反正當行政程序。依大法官相關見解，包含下列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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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09 號解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程序 
依釋字第 709 號解釋之見解，由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核定，限制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

由尤其直接、嚴重，因此都市更新條例未規定由主管機關以公開方式舉辦聽證，使利害

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及論辯後，斟酌全部聽證紀錄，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

理由作成核定，有違正當行政程序原則。 
釋字第 739 號解釋:自辦市地重劃審查 
依釋字第 739 號解釋之見解，由於市地重劃涉及人民財產權、居住自由被限制之危險，

因此未規定由主管機關以公開方式舉辦聽證，使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

及論辯後，斟酌全部聽證紀錄，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有違正當行政程序

原則。 
釋字第 753 號解釋:全民健保特管辦法之訂定 
依行政程序法第 155 條之規定，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得依職權舉行聽證。因此機關

在訂定法規命令時，有一定之裁量空間，決定是否舉行聽證。 
然依釋字第 753 號解釋之見解，認為全民健保特管辦法，關係全民健保制度之永續健全

發展及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之權利義務至鉅，因此雖然大法官並未認為前開規定違法，但

認為行政機關之裁量已收縮至零，應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以公開方式舉行聽證。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關於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必須要有客觀長期之慣行 

涉及人民信賴保護與機關誠信原則 

行政機關必須原本對該事件不具判斷裁量空間 

行政先例的本身必須以合法行為為限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關於因退除役軍職人員與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訂立優惠存款

契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性質上屬公法事件 

所生訴訟上之爭議，應由普通法院審判之 

基於程序選擇權，當事人可任意選擇提起訴訟之法院 

屬公權力委託 

  繼承人逾公告期間未辦理繼承登記之土地，經直轄市政府列冊管理期滿後，移交財政

部國有財產署公開標售，該土地之合法使用人對其使用範圍，依土地法行使優先購買

權並確認優先購買權存在，應如何救濟？ 

向普通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提起撤銷訴願或撤銷訴訟 

提起課予義務訴願或課予義務訴訟  

向行政法院聲請暫時停止執行 

  臺灣土地銀行依公司法及銀行法等規定設立，以經營各項銀行業務，發展國民經濟建

設為宗旨，其組織之屬性為： 

行政法人  私法人  公法人 行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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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程序法第 11 條第 1項規定，行政機關之管轄權，依其組織法規或其他行政法規定

之。此乃下列哪一原則之表現? 

管轄恆定原則 管轄法定原則 

依法行政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之複審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非現職人員基於原公務人員身分之公法上財產請求權遭侵害時，亦得提起復審 

公務人員之名譽權生前遭受侵害者，其遺族亦得提起復審 

復審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為之 

復審事件涉及地方自治事項者，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僅就行政處分之合法性

進行審查決定 

  關於公務人員考績，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年終考績丙等，留原俸級 

年終考績以 100 分為滿分，分甲、乙、丙、丁、戊五等 

一次記二大功者，晉本俸一級，並給予 2個月俸給總額之獎金 

一次記二大過者，停職 

  依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關於公務人員之服從義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凡長官在其監督範圍內發布之命令，無論是否合法，公務人員皆有服從義務 

長官在其監督範圍內發布之命令，公務人員如認為違反行政法規者，自得拒絕服從 

長官所發布之命令有違反刑事法律者，公務人員無服從之義務 

公務人員認為長官之命令違法者，於履行報告義務後，不待長官書面下達，即應服從 

  關於公務員懲戒法之適用範圍與對象，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若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亦應受懲戒 

公務員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受懲戒 

適用對象包括政務人員 

不適用於退休或離職之公務員於任職期間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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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行政規則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行政規則乃為上級機關對於下級機關所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之抽象性規定 

行政規則對於法院並不具拘束力，法院有權直接宣告其無效 

上級機關為協助下級機關行使裁量權，得訂定裁量性行政規則 

有效下達之行政規則，具有拘束下級機關及屬官之效力 

  關於法規命令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法規命令之內容應明列其法律授權之依據，不得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與立法精神，

必要時，亦可再委任下級機關訂定之 

行政機關訂定有關軍事、外交或其他重大事項且涉及國家機密或安全之法規命令，

得不依行政程序法所定程序為之 

行政機關擬定法規命令時，得依職權採取各種適當方法，將公告內容廣泛周知 

法規命令依法應經上級機關核定者，應於發布後送上級機關核定 

  依司法實務見解，下列何者非屬行政處分? 

對公務員所為年終考績丙等之核定 

行政機關出借宿舍給所屬公務員 

對公務員作出記大過一次之懲處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對於其有全民健康保險特約之醫事服務機構所為之停止

特約行為 



或



均

給

分 

 依實務見解，行政程序法第 98 條第 3 項規定，自處分書送達後 1 年內聲明不服時，視

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之規定，對於下列何不適用? 

未受送達行政處分書之利害關係人 行政處分相對人 

受送達行政處分書之利害關係人 一般民眾 

  依行政程序法規定，下列何者非屬行政處分之無效事由? 

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 應以證書方式作成而未給予證書 

內容對任何人均屬不能實現 違反有關土地管轄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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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何者得由行政機關與人民以行政契約辦理之？ 

公務員之免職 

國家考試是否錄取 

兵役機關徵召役男入伍 

稅捐機關依職權調查後，仍無法確定納稅義務人有無海外所得，而與人民簽訂和解契約

  關於行政指導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行政指導乃不具法律上強制力之行為 

人民於必要時得請求以書面方式為之 

僅限於要求特定作為，不作為則非其對象 

行政指導在分類上可以歸納為事實行為 

  關於行政罰裁處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甲為乙利益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甲應受處罰，而乙受有財產上利益卻

不須受處罰，為裁處之主管機關得對乙所受財產上利益價值範圍內酌予追繳 

丙因違反行政法義務，行政機關依法得沒入其使用之物，但於行政機關沒入前，丙

將該物毀壞致無法沒入，行政機關得裁處沒入該物之價額 

丁為 10 歲之國民小學學童，下課後單獨搭乘大眾捷運，因飢餓難耐取出背包零食食

用，主管機關依違反大眾捷運法科處罰鍰 

戊平日均搭乘大眾捷運返家，其因心情欠佳，於飲酒後，在搭乘大眾捷運時，擅自

開啟車門，其雖已意識不清，仍可予以處罰 

  下列何者非屬直接強制方法？ 

封閉住宅  拘提管收 解除占有 註銷證照 

  有關行政程序所生之費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由行政機關負擔 

證人之費用，不得請求行政機關預行酌給之 

鑑定人得向行政機關請求法定之日費及旅費，並得請求相當之報酬 

因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程序有顯著之延滯者，其因延滯所生之費用，由其負擔 



或



均

給

分 

 甲向某市政府申請核發建造執照，遭否准。甲不服，遂提起訴願。於訴願審議中，市

政府撤銷原否准決定，並為核發建造執照之處分。此時受理訴願機關依法應為如何之

決定？ 

訴願不受理  以訴願無理由駁回 

撤銷原處分，自為核定處分 以情況決定駁回 

  下列何種行政訴訟之第一審，非屬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管轄？ 

行政契約新臺幣 20 萬元以下履約爭議之事件 

內政部移民署暫時收容之事件 

稅捐機關核課新臺幣 72 萬元之事件 

受刑人不服監獄管教處分之事件 

  依最高行政法院大法庭裁定見解，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對主管機關所核定之徵收補償

價額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時，應提起之訴訟類型為何？ 

一般給付訴訟 撤銷處分之訴 

確認處分違法之訴 課予義務訴訟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0 地方特考） 

共 7 頁 第 7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關於行政訴訟法中都市計畫審查程序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都市計畫審查訴訟，應於都市計畫發布後１年之不變期間內提起 

被告收受起訴狀繕本後，應於 2個月內重新檢討原告請求宣告無效之都市計畫是否

合法 

都市計畫審查訴訟，專屬都市計畫區所在地之高等行政法院管轄 

人民認為都市計畫違法或不當，而直接損害其權利者，得提起訴訟，請求宣告該都

市計畫無效 

  下列何種情形人民不得主張損失補償？ 

騎樓之所有權人，應開放其騎樓供公眾通行使用 

都市計畫道路用地之所有權人，在依法徵收以前，其用地遭到政府埋設地下設施物 

野生動物保護區土地之所有權人，在依法徵收以前，應以主管機關公告之方法提供

野生動物棲息環境 

水道沿岸之私有土地建造物，經主管機關認為有礙水流者，命所有權人大幅度修改 

  關於國家賠償法公共設施之國家賠償責任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該公共設施不以專供公眾使用者為限 

不以故意或過失為要件 

損害須因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有欠缺所致 

公共設施須為國家所有 

 


